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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程修订对照表

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

1

第五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

保行为，须经股东会审议通过：

（一）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

对外担保总额，超过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 50%以后提供的任何

担保；

……

公司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，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应当提供反

担保。

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，

或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且控股

子公司其他股东按所享有的权益提

供同等比例担保，属于本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（七）

项情形的，可以豁免提交股东会审

议。

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其

他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本章程

及公司相关制度对担保事项的规

定，将依法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，

具体责任由公司董事会结合相关人

员违规情况予以确定。

第五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

为，须经股东会审议通过：

（一）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

担保总额，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 50%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；

……

公司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

关联方提供担保的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及其关联方应当提供反担保。

公司不得为非海淀区区属国有企

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。

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，或者

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且控股子公司

其他股东按所享有的权益提供同等比

例担保，属于本条第一款第（一）、（四）、

（五）（七）项情形的，可以豁免提交

股东会审议。

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人

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本章程及公司相

关制度对担保事项的规定，将依法追究

相关当事人责任，具体责任由公司董事

会结合相关人员违规情况予以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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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修订外，《公司章程》的其他条款内容不变。

北京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06月0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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